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财互联”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规定，对金财互联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徐

正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334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4,349,440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分别由朱文明、束昱辉、民生方欣 1 号计划、谢兵及徐锦宏以现金按

16.14 元/股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为 1,199,999,961.60 元，扣除公司依据财务顾问

协议应支付给浙商证券的财务顾问费用（含税）21,2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余

额为 1,178,799,961.60 元。该金额扣减本次非公开发行直接相关的财务顾问费、

律师费、会计师费及其他发行费用 33,672,397.97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1,166,327,563.63 元。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众会字

（2016）第 6131 号《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资确认。扣除

发行费增值税 2,020,343.88 元，实际募集资金余额为 1,164,307,219.75 元。募集

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独立财

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投入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总额（万元） 累计投入金额（万元） 投资进度 

1 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 55,000.00 47,454.94 86.28% 

2 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 30,000.00 14,473.69 48.25% 

3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100% 

4 
节余资金（支付税费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1,430.72 1,430.72 100% 

合计 116,430.72 93,359.36 80.18% 

*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9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

“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完成后的节余募集资金 1,430.72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理财产品的情况 

2020 年 4 月 25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额度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择机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低风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

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截至目前，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购买的未到期理财产品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币种 认购金额（万元） 购买日 到期日 

中信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3323 期产品 
封闭式 人民币 5,200.00 2021.2.27 2021.3.31 

三、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投资 116,430.72 万元，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实际已完成投资 93,359.36 万元。公司本次拟终止实施“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项

目”和“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项目”。 

（二）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公司拟终止实施“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项目”、“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

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项目 

（1）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立项时，计划通过传统的方式发展合作伙伴、

企业客户，并建设线下的服务网点完成客户服务。随着新技术、互联网环境的变

化，特别是新媒体的传播，培养了客户线上办理业务的习惯。公司在前几年工作

中已经建立了线上触达用户的渠道，未来通过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赋能合

作伙伴，共同发展企业服务，有效降低相关工作的投入，提升工作效率。 

（2）智慧财税服务平台是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建设的财税服务平台，以用

户为中心，围绕财税服务研发了智能感知电子税务局、企微税、飞轮平台、金财

管家、金财卫士、金财惠税等系列产品的研发，这些产品的研发一方面夯实服务

基础，增强线上获客及增值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将内部协作的工作数字化，可

以全流程、全业务、全触点跟踪客户的服务过程，为后续业务的开展提供保障。

这些产品通过几年的研发已进入成熟期，经过市场验证具备可推广的基础，后续

主要以客户需求驱动，迭代升级为主。 

（3）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技术的成熟应用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

业务模式也在发生转变，新冠疫情的出现更是起到加速的作用，各行业的服务模

式都在由线下转线上，或转为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对客户的服务逐渐全

面线上化。 

鉴于目前技术及环境的变化，后续发展、服务客户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且

公司目前积累的产品具备一定基础，未来重点以推广为主，因此公司决定终止本

项目。 

2、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项目 

（1）国家对大数据行业的监管政策不断加强导致业务不确定性。随着中国

《网络安全法》（2017 年 6 月 1 日）、《数据安全管理办法》（2019 年 5 月 28 日意

见征集稿）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的出台，强化监管与隐私保护已经是

大数据行业所面临的局面。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中

国提出要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

数字生态。这将进一步影响互联网财税行业对企业经营等信息数据的采集、加工、



应用、收益，特别是对财税信息数据的保护要求的大幅度提高，将加剧企业财税

大数据加工和应用中的不确定性。《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作为数字生态安全在执

行细则上的法理保障，已经在 2020 年 6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上迎来初审，公司出于谨慎对待企业财税信息数据安全的原则，放缓了大数

据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投产。 

（2）现有数据加工与使用过程将被国家层面技术要求所冲击。2019 年 1 月，

工业信息化部发布了《中国国家标准 GB/T-35273 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技术安

全规范（征求意见稿）》，2019 年 12 月 1 日《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

本要求》2.0 版本正式实施。这两份文件中对现有互联网大数据行业常用的数据

采集技术、数据项、安全措辞、隐私保护等方面均做了很多规范和限制，未来整

个基于互联网的财税大数据行业的数据采集、脱敏、传输、存储、加工和应用等

技术将产生深刻转变，旧有的相关数据技术将面临升级或替代。 

（3）互联网领域营销及展示等公共服务已具有极高普及面。传统基于线下

的连接、触达、协同等商务方式受疫情影响加速转为互联网纯线上方式，从而极

大推动了互联网领域的各类公共服务，通过互联网公共平台进行展示与营销成为

主流手段，各大互联网头部企业均推出了社交、朋友圈、粉圈、推介、直播等引

流营销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企业的推广运营基本不再需要自建基于流媒体支撑

的展示系统，可直接使用各大互联网头部企业所推出的公共服务，综合性价比更

为优异。 

综上，鉴于目前行业监管政策及技术环境的不断变化，本项目的研发与数据

中心数据采集建设等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数据创新价值及推广应用的工作要根

据环境变化做相应调整，基于对投资者负责的谨慎考虑，因此公司决定终止本项

目。 

四、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情况说明 

（一）本次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上述两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后，公司拟将本次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日余额 存储方式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09820521010000101735 550,000,000.00 56,375,940.72 一般账户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09820521010000101726 300,000,000.00 51,290,912.97 一般账户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09820521010000040819 136,307,219.75 26,162,851.31 一般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 

512904957110402 100,000,000.00 32,068,738.43 一般账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丰支行 

8110501012600595254 78,000,000.00 55,406,243.11 一般账户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09820521010000103859 - 10,754.62 一般账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州东湖支行 

82110154800001748 - 37,422,761.98 一般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开发区支行 

120904657210910 - 25,441,464.79 一般账户 

合计 - 1,164,307,219.75 284,179,667.93 - 

说明 1：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

19,440,846.13元，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理财、结构性存款持有至到期赎回收益

（扣除理财收益缴纳的税费）累计 34,025,157.69 元；累计支出金额 933,593,555.64 元，募集

资金余额为 284,179,667.93 元。 

说明 2：上表中，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账户截止日余额 55,406,243.11

元中包含以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金额 5,200.00 万元（具体情况参见本核查意见之“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之“2、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相关理财产品的情况”），该理

财产品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尚未到期，该理财产品的到期收益以银行实际到账金额为准。 

公司拟将上述剩余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84,179,667.93 元及后续产生的利

息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

银行结算余额为准）。 

上述剩余募集资金转出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和现金管理专户将不再使用，

公司将陆续办理销户手续，注销后，签署的相关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

之终止。 

（二）本次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将

全部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

结算余额为准）。 

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降低公司业务风险、减少

财务费用、提高公司利润水平，能为公司日常业务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更有



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未来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本着股东

利益最大化原则使用流动资金，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 

五、终止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和经营需要作出的审

慎决定，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金状况，降低财务风险，促进公司健康发展。公司

将剩余募集资金的用途变更为一次性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一方面可以满足公司经

营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降

低生产经营综合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公司开拓新业务、新领域的资金需

要，有利于提升综合盈利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此项调整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公司实现当前发展和未来布局提供助力，可以更好地回报

广大投资者。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3 月 1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募投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满足公司战略布局

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公司终止募投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进一步优化配置、整

合公司资源、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为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带来正面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金财互联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施。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综上所述，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并将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之核查意见》之签

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陆文昶                      周刚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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